
□见习记者 张叶荷

本报讯 酒后要求搭车， 被拒

绝后， 陆某竟然追逐车辆， 对司机

及车辆大打出手。 近日， 虹口区人

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寻衅滋事案， 陆

某因自己酒后失去理智的行为被拘

役 4个月。

今年 5 月 25 日 21 时许， 陆某

酒后至本市虹口区公平路 469 弄门

口附近， 在公共道路上强行拦截刘

某驾驶的黑色小型客车， 并要求搭

乘。 在遭到拒绝后， 陆某又追逐上

述车辆至公平路 469弄小区内， 用

脚连续踢踹造成该车车身部位多处

受损， 当刘某下车对其劝阻时， 陆

某又用脚踢踹刘某臀部并致后者受

伤。

民警到达现场后， 陆某拒不配

合执法， 多次辱骂民警， 并在押解

途中从警车后排位置用脚踢踹民警

孙某某右侧肩膀。 案发后， 经鉴

定， 上述小型客车物损(修复)?格

为 1927元。

虹口法院认为， 陆某在公共场

所随意殴打他人、 任意损毁公私财

物， 其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罪。 陆

某到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并在案件审理期间赔偿了车辆损坏

的经济损失， 可从轻处罚。

据此， 虹口法院以寻衅滋事罪

判处陆某拘役 4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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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因犯寻衅滋事罪被判拘役4个月□见习记者 张叶荷

通讯员 王丹

本报讯 很多人在工作中都曾

遇到过糟心事， 也幻想过向老板怒

吼“我不干了！” 随即潇洒离职，

但考虑到离职后果， 多数人不会意

气用事。 年轻的许先生在工作中受

了上级主管的气后， 选择了直接提

出辞请， 然而当公司真的同意了他

的请辞后， 许先生又后悔了。 而此

时， 公司的决定已无法挽回。 于是

许先生以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为由，

将公司诉至虹口区人民法院。

今年 3月， 验货员许先生与主

管王小姐一起去工厂验货。 王小姐

行动磨磨蹭蹭， 不时抽烟休息， 态

度消极。 王小姐还在旁边对一些验

货问题不懂装懂， 不仅记错了设备

的数据指标、 误解了零件的作用，

还对有缺陷的设备无动于衷， 令许

先生大为光火。 验货结束后， 王小

姐让许先生周末加个班， 许先生不

同意， 王小姐则扬言开除许先生。

许先生很愤怒， 当晚发微信给

公司老板陈先生： “我和许小姐无

法默契配合， 这样验货， 白费了其

他人的努力， 公司前景再好， 前途

也堪忧。 此番话是我离开公司的最

后陈述。” 陈先生随即回复： “好

的， 我会处理的， 谢谢。”

次日， 公司向许先生发送邮件

表示“你所提出的离职， 公司勉为

同意”。 不久便安排许先生处理离

职交接事宜， 到这时许先生开始后

悔了， 想到未来的茫茫求职路， 许

先生担心了起来， 可公司决定已经

做出不再更改， 许先生便以违法解

除劳动合同为由， 将公司诉至法

院。 虹口法院经审理后， 最终未支

持许先生的诉讼请求。

当今的就业环境充分尊重劳动

者的择业自由， 劳动者若向用人单

位明确提出辞职申请， 且该申请经

过用人单位的批准同意， 那么劳动

者的辞职行为便生效了， 此时， 双

方的劳动关系被合法解除。 在此法

官也提醒广大劳动者， 尤其初入职

场的年轻人， 工作中遇到不顺心的

事情可以心平气和地协商解决， 不

应把辞职作为宣泄情绪的方式。 劳

动者在作出辞职决定前务必谨慎考

虑， 一旦辞职行为生效， 劳动者将

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受气后一怒之下辞职 还能反悔吗？

□见习记者 张叶荷

本报讯 哥哥梅肃去世前将动

迁款 328万余元， 全部打入同居人

刘音的账户中， 妹妹梅岚作为唯一

法定继承人， 认为刘音不当得利，

索要动迁补偿款并申请财产保全。

然而， 经法院一审及二审， 驳回了

梅岚的诉讼请求， 那么梅岚是否应

赔偿刘音因财产保全产生的损失

呢？ 近日， 虹口区人民法院审理了

该起不当得利纠纷案件， 判决驳回

了刘音的诉讼请求。

刘音与梅岚的哥哥梅肃长年共

同生活， 2017 年 2 月 13 日梅肃获

得动迁补偿款 3288135 元， 2 月 15

日梅肃将上述款项全部存入刘音账

户。 同年 10月 22日梅肃死亡。

梅岚是梅肃的唯一法定继承

人， 梅岚于2018年5月21日起诉刘

音不当得利。2018年5月28日她申请

法院查封冻结了刘音30万元的理财

产品及收益， 查封冻结期限为一

年， 该案经过一审和二审法院审

理， 最终驳回了梅岚的诉讼请求。

之后， 刘音认为， 被采取保全

措施的 30 万元理财产品类型是保

本付息的， 于 2018 年 9 月 28 日到

期后刘音原本可以继续续期带来收

益， 因为被冻结导致无法续期， 产

生了损失。 梅岚错误申请财产保全

的行为给刘音造成了一定的财产损

失， 依法应当赔偿刘音相应的损

失。 据此， 刘音以梅岚错误申请保

全造成其损失为由， 诉至虹口法

院， 要求梅岚赔偿因财产保全导致

30 万元银行理财产品被冻结给刘

音造成的利息损失 9058.45元。

虹口法院认为， 财产保全损害

纠纷属于侵权损害赔偿， 损害责任

的成立应当以保全申请人存在主观

过错为基本要件。

法院综合分析， 双方争议款项

的来源是梅肃的动迁款， 而梅岚是

梅肃唯一法定继承人， 梅岚基于其

自身对事实和法律的理解， 对在刘

音处的梅肃动迁余款有不同的法律

认识并提起不当得利诉讼、 申请保

全， 属于正常的诉讼行为。 梅岚的

诉讼请求最终未获法院支持， 是其

对相应法律行为、 法律事实及法律

适用等理解与认识的差异所致， 并

不能据此认定梅岚的起诉及申请财

产保全存在主观过错。

梅岚后续提起再审申请， 是其

正当行使诉讼权利， 且此时财产保

全措施已被解除， 与保全错误与否

并无关联。

据此， 虹口法院认为， 梅岚申

请财产保全并无过错， 不构成申请

保全错误， 判决驳回了刘音的诉讼

请求。 （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哥哥去世三百万动迁款全归同居人

妹妹申请财产保全致利息损失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富心振

本报讯 年近八旬的陈老伯在

养护院吃馒头被噎死， 家属一纸诉

状将养护院告上了法庭， 浦东新区

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作出一审判决，

被告浦东某养护院应赔偿原告陈老

伯家属 14 万余元。 近日， 二审法

院维持原判。

2017 年 4 月 29 日， 患有老年

性痴呆的陈老伯被家属送至浦东某

养护院， 双方约定由养护院对陈老

伯提供全护理服务， 服务项目的进

食一项就包括了“喂食、 饮水、 食

物切碎或搅拌”。

据护工赵某陈述， “2018 年 6

月 29日 6点 15 分， 院里开始分发

早饭， 当时陈老伯用右手拿取了放

在床边柜上的馒头， 我看到陈老伯

吃馒头后有噎着的情况后就上前喂

他喝水， 随后还有其他护工过来拍

他后背……” 20 分钟后， 养护院

拔打了浦东急救中心电话， 7 时左

右， 接诊医生赶到现场， 发现陈老

伯已经死亡。 9 时 54 分， 陈老伯

的外孙报警， 称陈老伯在养护院吃

东西噎死了， 请民警到场处理。 10

时 20 分， 公安机关在养护院做了

调查， 据养护院负责人黄某陈述：

“陈老伯是全护理的， 现在发生吃

馒头的死亡事故， 责任是我们养护

院一方的， 我们没有尽到看护、 护

理的责任。” 事后， 公安机关开具

的陈老伯殡葬证记载死亡原因为

“其他非正常死亡”。

2018 年 9 月 4 日， 陈老伯家

属向浦东法院提起赔偿诉讼。

原告陈老伯家属诉称， 因养护

院未按服务合同约定， 将食物切碎

喂给陈老伯，导致其被噎，又未按上

海市地方标准配套专业的医护人

员，导致不能及时抢救，最终造成陈

老伯死亡，养护院存在明显过错。因

此， 养护院应对陈老伯死亡承担赔

偿责任。 现要求扣除养护院已付的

3万元后， 赔偿 22.6万余元。

被告浦东某养护院不同意赔

偿， 认为养护院对陈老伯的去世没

有任何过错， 根据陈老伯的死亡医

学证明， 其死亡原因是脑梗塞引发

的多器官衰竭， 与养护院的护理行

为没有任何关系； 从陈老伯的既往

病史来看， 其本身患有脑梗塞， 也

可以佐证其死亡是由脑梗塞这一自

身既有疾病所导致的。

法院认为，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

陈老伯的死亡原因及相应民事责任

认定。

首先， 浦东急救中心出具的情

况说明中明确， 《居民医学证明

书》 中记载的死亡原因均为死后推

断， 鉴于被告此前愿意承担全部责

任， 因此并未对陈老伯进行过尸体

解剖或死亡检查， 法院据此认定陈

老伯并非脑梗塞导致死亡。 被告认

为， 陈老伯是因脑梗塞死亡， 缺乏

相应的合法依据， 法院不予支持。

其次， 被告护工赵某陈述， 陈

老伯是吃馒头不慎噎住死亡， 负责

人黄某在事发后亦向公安机关陈

述， 陈老伯死亡的责任在养护院。

现被告欲否认此前对己不利事实之

承认， 但未提交充分的相反证据予

以佐证。

根据在案证据， 被告的不当护

理行为导致陈老伯死亡的事实具有

高度可能性， 法院予以认定。 被告

未按照养老服务合同履行， 其不当

护理行为造成陈老伯死亡， 理应承

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法院认定原告的合理损失为

18.6万余元， 综合被告与陈老伯个

人的过错程度， 法院酌情判定被告

担责 70%即赔偿 13 万余元， 并赔

偿精神损害抚慰金 3.5 万元、 律师

费 5000元， 共计 17 万余元， 扣除

已付 3万元， 还应赔偿 14万余元。

全护理老人吃馒头被噎死谁之过？
上海一家养护院被判赔偿14万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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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张叶荷

通讯员 俞如宇

“文盲” 学员该如何通过驾校

理论考试？ 靠死记硬背？ 青浦某驾

校教练另辟蹊径， 聘请“高手” 利

用作弊工具———“黑色毛衣” 为学

员扫清考试障碍。 孰料， 考试当

日， 两名考生刚进安检， 警报器就

哔哔作响， 民警当场将二人查获，

并依法扣押作弊工具。 今年 8 月

15 日， 青浦区人民检察院以组织

考试作弊罪对驾校教练王某、 杨

某、 曹某、 林某提起公诉。 8 月 29

日， 法院对该案依法作出判决， 王

某被判处有期徒刑 7个月， 并处罚

金 2000 元； 杨某、 曹某和林某被

判处拘役 6 个月， 并处罚金 1000

元。 其中， 林某因犯前罪掩饰、 隐

瞒犯罪所得而数罪并罚， 最终执行

有期徒刑 3 年， 并处罚金 2.1 万

元。

层层介绍 层层加码

“老曹， 我这里有个学员不识

字啊， 他想花钱‘买出来’， 你有

办法吗？” “没问题， 包在我身

上。” 今年 1 月， 驾校教练曹某接

到同事林某打来的电话。

曹某的自信源于他前几天在驾

校附近看到的一张小广告， 上面写

着“理论考包过， 通过再给钱。”

于是， 他拨通了小广告上的电话。

电话那头的男子自称姓王， 开?

3500元一人， 曹某便给自己加码了

1000元的好处费， 以4500元的?格

报给了林某。 林某遂向自己的“文

盲” 学员岳某收取了4800元的“科

目四包过费”。 同为驾校教练的杨

某也带着自己的一个“文盲” 学员

搭上了这辆“顺风车”。

提供作弊工具的王某提出， 进

入考场前要对先两名学员进行“培

训”。 于是， 曹某与王某约定于考

试当天早上 7点， 带两名学员在驾

校的停车场碰头。

黑色毛衣 暗藏玄机

到了约定的时间和地点， 王某

从车上拿出了作弊工具———两件藏

有针孔摄像头的黑色毛衣。 这件毛

衣看起来普普通通， 里面却大有乾

坤： 通过几根电线将摄像头、 耳机

和一个信号装置连接起来固定在毛

衣内部。

介绍完作弊工具， 王某对学员

开始“培训”。他告诉学员，开始考试

后，学员需要将先耳机带上，自己通

过固定在学员胸前的针孔摄像头看

到考题， 随后把正确答案通过耳机

告诉学员。如此一来，即使是大字不

识一个的文盲也能顺利通过考试。

谁知， 王某的作弊装置竟连考

场入口的安检装置都无法“骗过”。

考试当天 9点， 两名学员通过考场

入口的安检仪器时， 突然警报声响

起， 慌乱的两名学员立刻供出了等

候在考场外的王某。案发后，驾校教

练曹某、林某和杨某也相继到案。

杨某还供述，科目一考试时，他

也花 1500元找了黄牛。而林某则表

示，在驾校边上一家名为“驾考理论

考试培训” 的小店交了 1800 元的

“学费”，过了理论考。后因驾校基地

拆迁，林某和店主失去了联系，这才

找到了曹某。

虽然此节与科目一考试相关的

犯罪事实由被告人的亲口供述， 但

因时间久远， 证据不可查证， 秉持

程序正义， 检察机关在起诉阶段作

不认定处理。

国家考试 作弊入刑

承办检察官认定， 王某等 4 人

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 组织作

弊， 其行为均已构成组织考试作弊

罪。 被告人王某、 杨某、 曹某犯罪以

后自动投案， 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为自首， 依法可以从轻处罚。

“国家考试” 一般是指由国家机

关设立的、 由国家法定机关组织实施

的， 为达到特定国家目的而进行的考

试， 驾驶员考试由公安机关组织实

施， 属于 “国家考试” 的范围。

凡是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 只要

存在组织考试作弊的客观行为， 无论

是否在组织作弊的过程中获利， 都将

构成组织考试作弊罪。本案中，虽是学

员主动提出要在考试中作弊， 但教练

只要参与了作弊过程， 都会追究其刑

事责任。

此外， 本案中的两名作弊学生，

虽然构不成刑事犯罪， 但根据相关规

定： 申请人在考试过程中有贿赂、 舞

弊行为的， 取消考试资格， 已经通过

考试的其他科目成绩无效； 申请人在

一年内不得再次申领机动车驾驶证。

教练助“文盲”学员过科目一
还没进考场警报声大作 青浦首例组织考试作弊案宣判


